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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汇景东源九里湾花园项目建设工地“8·11”
一般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为深刻汲取河源汇景东源九里湾花园项目建设工地“8·11”

一般事故教训，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有效落实，

防范遏制同类事故的发生。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印发的《生产安全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办法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和

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

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的通知（粤安办〔2023〕122

号）规定，县安委办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住建

局和县总工会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的评估组，于 2024 年 3 月 7

日对河源汇景东源九里湾花园项目建设工地“8·11”一般事故

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。评估组通过听取汇

报、座谈交流、查阅文件资料、走访核实等方式，对照事故防范

措施建议及责任追究、行政处罚等逐项评估检查。

一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《河源汇景东源九里湾花园项目建设工地“8·11”一般事故

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报告》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

的处理意见已全部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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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给予行政处罚的企业和责任人（1 家、3 人）

1.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，2023 年 6 月 1 日，东源县应急

管理局已对其处以 38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（东应急罚〔2023〕

10 号）。

2.宁某某，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。

2023 年 6 月 1 日，东源县应急管理局已对其处以 16000 元罚款

的行政处罚（东应急罚〔2023〕9 号）。

3.宋某某，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。2023 年 6

月 2 日，东源县应急管理局已对其处以 12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

（东应急罚〔2023〕12 号）。

4.郭某某，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专职安全员。2023

年 6 月 2 日，东源县应急管理局已对其处以 6000 元罚款的行政

处罚（东应急罚〔2023〕11 号）。

（二）落实党纪、政务处分责任追究人员（1 人）

谢某某，东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负责

人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负责人。根据东源县纪委监委复函，2023

年 9 月 5 日，东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同志已对其进行

提醒谈话。

（三）其他问责

广州穗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，2022 年 8 月 13 日，东源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对其处以安全违规行为记分处理（被记

13 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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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《调查报告》提出了 3 个方面的整改措施，裕达建工集团有

限公司、广州穗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、东源县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认真查摆存在问题和深层次原因，逐条部署落实，对照整改

问题，全面加强和改进了安全生产工作。

（一）关于“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

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落实情况。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通过对河源汇景东源九里湾花园项目建设工地“8·11”一般事

故的深刻反思，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全面加强了本单位的安全生

产管理工作。一是在事故发生后召开事故警示安全教育会议，以

本起事故为案例对工人开展警示教育，加大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

监督检查频次，督促工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执行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坚决杜绝违章作业。二

是加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，针对高风险岗位

易发生事故的特点，通过加大巡查的频次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

违章作业行为事故隐患，在工地内全面禁用事故同类电动三轮

车。三是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对新进员工严格落实岗

前三级安全教育，未经培训考核合格的一律不安排上岗作业，通

过组织集中培训、班前会、微信工作群发布事故案例等教育形式，

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

置能力，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关于“广州穗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认真吸取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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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训，依法落实安全生产监理责任”落实情况。一是配齐配足项

目监理人员，加大对施工单位各类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的全方位

审查、审核和监督检查，确保各项施工安全措施落实到位。二是

加大对施工现场重点部位、重要岗位的巡视、巡查频次，及时纠

正和制止施工单位各类安全违章行为，杜绝工人违章作业和“带

病”作业。

（三）关于“东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强建筑施工行业领

域安全监管工作”落实情况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汲取事故

教训，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的理念，持续加强建筑

施工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，全力推动建筑施工形势持续稳定好

转，坚决预防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二是强化安全监管责任，

根据季节特点、气候变化、施工进度等因素精准研判形势，在重

大节假日、周末等特殊时段，通过加强巡查、检查频次，强化对

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责的监管，进一步压实

项目参建各方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三是推行安全管理程序

化，完善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保障体系，即每日安全晨会、班前活

动（进行危害辨识）、开工前检查（查作业环境、查设备状况）、

每日检查（指导监管）、安全协调会议、收工清理、收工后检查，

通过程序化管理，强化全员参与，提高安全意识，促进班组安全

检查与危险控制。

三、同类企业举一反三落实情况

在此次评估工作检查中，抽查了与发生事故企业同类企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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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地下空间有限公司，发现同类企业仍存在不同程度存在同样的

或其他问题，举一反三整改成效还有不足。一是部分楼层未配备

消火栓；二是钢筋加工场位于塔吊旋转半径范围内，安全防护棚

防护范围过小，以致部分设备及工人于安全防护棚外作业。三是

部分楼层悬挑工字钢层下方未设置水平安全兜网防护。

四、评估结论及意见建议

从总体上看，河源汇景东源九里湾花园项目建设工地“8·11”

一般事故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已落实。为进一步深化防范

措施，评估组提出以下意见建议：

（一）持续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住建部门要认真落实“三

管三必须”工作要求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和省市县关

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上来，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，

严查施工现场各类安全违章行为，确保项目参建各方的安全生产

各项防范措施和职责任务落细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教育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。要加强

督促各在建工地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计划的总体要求，结合各个岗位的特点，科学、合理安排教育

和培训工作。要采取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包括组

织专门的安全教育培训班、作业现场模拟操作培训、召开事故现

场分析会等，确保培训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强化隐患排查治理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要扎实开展

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，聚焦可能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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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故障、非法违法行为、安全管理缺陷等重大事故隐患，督促

企业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工作措施，认真排查和整改重大事故隐

患，守牢兜住安全发展底线。围绕严格管控危大工程、全面落实

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、提升施工现场人防物防技防水平、严厉

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夯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基础。


